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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76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關於公司

及其下屬子公司對外擔保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化龍

中國‧北京

2017年 4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劉化龍先生及奚國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智勇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李國安先生、張忠先生、吳卓先生、辛定華先生及陳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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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17-022 

证券代码：  1766（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系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的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 根据公司的测算，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在芜湖项目中预计承担

的连带责任不超过 74.41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新苏州

工业园区市政公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车招银（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中国中车系公司”）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 4 家企业（以下简称“联合体其他成员”）共 8 家主体组成联合体投标芜湖

市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一期 PPP 项目（以下简称“芜湖项目”），并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标。芜湖市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一期 PPP 项目合作期限为

30 年（其中项目建设期为 3 年，项目运营期为 27 年），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133

亿元人民币。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30%，由联合体与政府出资代表芜湖市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按 70%、30%比例持有项目公司股权，联合体持股的 70%中，中国

中车系公司持股 37.5%、联合体其他成员持股 32.5%。项目公司负责完成项目的

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 

中国中车系公司和联合体其他成员对项目公司的履约、融资、损益承担连带

责任。经测算，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在芜湖项目中预计承担的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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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超过 74.41 亿元人民币。该事项构成公司对外担保，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系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的项目公司的履约、融

资、损益提供担保。 

根据中国中车系公司、联合体其他成员、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与政府授

权机构芜湖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已签署的《芜湖市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

线一期 PPP 项目合同》、合同附件及其补充约定，联合体中标芜湖项目后，拟

以对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方式组建项目公司；项目

公司组建完成后，联合体与政府出资代表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按 70%（中国

中车系公司持股 37.5%、联合体其他成员持股 32.5%）、30%比例持有项目公司

股权。截至目前，政府方出资代表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及联合体尚未对芜

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及实施增资工商变更。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现状为：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

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3 亿元人民币，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住所为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一路 5 号，法人代表为邢辉，经营范围为“城

市轨道交通项目工程建设、项目运营管理；物业管理；轨道交通系统设备租赁、

销售；轨道交通沿线及周边广告、停车场、经营用房等附属资源的开发、建设和

经营管理；轨道交通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 162,931,424.08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62,932,860.21 元人民币，

其中，银行贷款为 0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162,932,860.21 元人民币，资产

净额为-1,436.13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0 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2.13 元人民币；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中国中车系公司、联合体其他成员与政府出资代表芜湖市轨道交

通有限公司已签署《芜湖市轨道交通 1号线、2号线一期 PPP 项目合同》及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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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约定，就芜湖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做出明确约定，

其中涉及到的担保事宜的主要约定如下，该等担保需待担保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批准后生效： 

1) 关于履约：中国中车系公司与联合体其他成员对于项目公司因在芜湖项

目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过程中所发生的违约行为而承担的全部责任承

担连带责任。经测算，该项下预计承担的连带责任不超过 9.43 亿元人民币。 

2) 关于融资：若出现联合体成员对项目公司的股权出资金额无法到位的情

况，则联合体牵头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负责补足未能按期出资到位的联合体成员

的出资义务。如项目公司债务融资未能按建设进度到位，则由中国中车系公司和

联合体其他成员协调延迟支付项目工程总承包商/承包商工程款；如项目公司融

资超过 3 个月未到位，则由中国中车系公司和联合体其他成员向项目公司以无息

股东借款的形式提供周转资金。铺底流动资金计入初始总投资，如流动资金出现

缺口，超出部分由中国中车系公司和联合体其他成员以增资方式解决，增资款进

入资本公积，不调整股权结构，也不纳入收益补贴的计算基数。经测算，该项下

预计承担的连带责任不超过 64.98 亿元人民币。 

3) 关于损益：若政府方按规定向项目公司支付运营补贴后，项目公司仍运

营资金不足，则中国中车系公司和联合体其他成员应采用增资方式弥补项目公司

运营资金缺口，以保证项目公司可持续运营。增资若因政府方原因或政府方应承

担的风险导致，可纳入收益补贴计算基数；增资若因项目公司和（或）中国中车

系公司、联合体其他成员原因导致，不纳入收益补贴计算基数。经测算，该项下

预计承担的连带责任为 0。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认为：芜湖项

目实施对公司意义重大，能从战略上拓展公司提供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

从业务上巩固公司跨座坐式单轨产品的竞争优势，从商业模式上实现向“制造+

服务”转型，利用项目后续运营的长尾效应为未来储备收入来源，从财务上获取

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和利润；芜湖项目系财政部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

范项目，结合芜湖市经济水平来看，芜湖项目债务融资风险较低，政府可行性缺

口补贴已通过芜湖市人大决议并列入芜湖当年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规划，运营

期内有稳定的运营补贴及票务收入，项目公司现金流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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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按照合同约定组织和开展，担保责任实际触发的可能性较小；同意该担保

行为并将相关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的项目公司的

履约、融资、损益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项目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融资需求，同

时能使公司从财务上获取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和利润。被担保人项目公司负责

的芜湖项目系财政部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债务融资风险较低，

运营期内有稳定的运营补贴及票务收入，项目公司现金流良好，具备偿债能力；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同意该担保行为，并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芜湖项目 PPP 合同、合同签订补充约定及社会投资人之间联合体协议

相关方就芜湖项目担保事宜的约定，中国中车系公司和联合体其他成员对于除因

政府方原因导致项目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项目公司在融

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过程中所发生的违约行为而承担的全部责任承担连

带责任。由于鉴于，（1）担保主体均系独立第三方，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担保风险低；（2）担保范围排除了因政府方原因导致项目公司未履行

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缩小了担保责任的范围；（3）在项目公司的治理结

构中，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共同持股 70%，依据联合体协议约定联合体成员作为一

致行动人，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对项目公司拥有控制权，能够谨慎的控制项目公司

因第三方原因导致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4）依据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协议，中

国中车系公司和联合体其他成员就各自实施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包括并不限于安

全、质量、环保、工期、成本、垫资，对无法明确实施范围的，中国中车系公司

和联合体其他成员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进一步分解了担保责任。 

通过芜湖项目 PPP 合同、合同签订补充约定及社会投资人之间联合体协议

约定，将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方原因导致的风险分解给政府方承担，有效地分

解了项目实施过程一些不可控风险（如征地拆迁等），对实施过程中其他风险通

过联合体协议约定依据实施范围予以进一步分解，通过风险层层分解，去除项目

实施过程中中车系公司不可控风险，降低项目实施风险，最终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虽从总体架构看联合体对特殊目的项目公司超股权比例担保，但从业务角度整体

而言于公司是有利的。 

五、 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预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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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488.86 亿元人民

币，占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46.62%；其中，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为 389.10 亿元人民币，占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37.11%。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 

六、 备查文件 

1.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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